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大龙山风电场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华宁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申请报批的《大龙山风电场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我局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澄江市；共计占地28161平方米，其中永久占地4448平方米，临时占地23713平方米。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新建110千伏输电线路，线路起于拟建110千伏大龙山风电场升压站，止于澄江市110千伏矣旧变。线路长约20千米，其中华宁县境内7.5千米，澄江市境内12.5千米。线路共新建铁塔53基，其中直线塔24基，耐张塔29基，采用猫头型和干字型角钢塔，用三角形排列和垂直排列方式。立项依据：《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大龙山风电场11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核准的批复》（玉发改能源复〔2025〕55号），项目代码为：2509-530400-04-01-945800。项目总投资191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5.17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3.40%。
项目实施可能对区域生态环境、声环境、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电磁环境等造成不良影响。在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及相关规划、《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预防和减轻。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你公司应当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二、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落实扬尘、废水、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清洁文明施工，严格实施项目水土保持各项措施，有效控制施工开挖造成的水土流失，严防施工期对环境保护目标及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确保施工场界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二）严格做好各项生态保护措施。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落实沿线华宁县、澄江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工程建设应尽可能避让植被保存较好区域，施工布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等依法划定禁止开发建设的环境敏感区。优化弃渣场、施工便道等临时性施工场地选址，优先利用已有道路作为施工便道，减少工程占地。临时工程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并远离河道、居民点。拟设置的弃渣场、施工场地等选址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应另行选址。加强运维管理人员和场地内工作人员的环保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加强对鸟类及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禁止引入外来有害生物，禁止管理人员和场地内工作人员破坏生态环境。
（三）必须严格按《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等相关规定设计、建设、运营。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确保项目运行后储能站边界及周边保护目标电磁环境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电场强度4kV/m、磁感应强度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的要求。
（四）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和管理。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要求，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治措施，制定、完善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环境安全隐患制度，落实应急物资和经费，建立应急培训档案和隐患排查治理档案，及时发现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五）加强线路沿线巡查和维护，使之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发现线路异常或事故及时上报、检查，防止由于运行故障产生的噪声环境影响，确保输电线周边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应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
（六）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线路维护过程中更换废旧电气设备、材料等收集后交给原供应商回收处置，不得随意丢弃。
三、其它要求
（一）如项目建设和运行需要取得其他行政许可或办理相关手续的，你公司应按规定办理审批等其他手续后方能开工建设或运行，并结合主管部门意见，进一步完善相关保护措施。
（二）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机制，明确机构、人员、职责和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正式投运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三）《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玉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澄江分局要切实承担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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